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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要警醒──彼得的經歷 
 

黃宋來牧師 

 

  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們要分享的經文記載在馬太福音二十六章 40-46 節：「來到門徒那

裡，見他們睡著了，就對彼得說：怎麼樣？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嗎？總要警醒禱告，免得入了

迷惑。你們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了。第二次又去禱告說：我父啊，這杯若不能離開我，必

要我喝，就願你的意旨成全。又來，見他們睡著了，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。耶穌又離開他們去

了。第三次禱告，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。於是來到門徒那裡，對他們說：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

歇吧（吧：或作嗎？）！時候到了，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。起來！我們走吧。看哪，賣我的人

近了。」 

 

  今天的經文告訴我們，總要警醒。使徒彼得必定很有體會，因為他經常在禱告中睡著；我們

也常有類似的經驗，在主日信息中睡著打盹了。 

 

 

一、彼得的軟弱 

 

（一）困倦 

 

  這一天，彼得像其他幾次一樣，困倦了。他第一次睡著，是耶穌登山變像時，那是一個非常

難得的情境，可惜彼得和同伴都打盹了，睡醒後又狀況外地講了一些話。後來他曾在書信中提

到：「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降臨的事告訴你們，並不是隨從乖巧捏造的虛言，

乃是親眼見過他的威榮。」（彼後一 16） 

 

  第二次困盹，是在客西馬尼園，主特別帶著彼得、雅各和約翰，請他們三人與祂一同警醒。

為什麼？因為當時已是關鍵時刻，再不久，主耶穌就要被抓，被審，被釘十字架。主耶穌第一次

禱告完，見他們睡著了，吩咐他們警醒，再回去禱告，全人全神的耶穌，上十架的過程就人性來

說，是很痛苦的，祂需要同伴與祂一同警醒，可是他們又睡著了；第三次回來見他們仍在睡，就

容讓他們睡了。可以想見，這必然是彼得靈程中很重要的一段經歷。 

 

 （二）三次不認主（太二十六 31-3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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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馬太福音二十六章 31-35 節：「那時，耶穌對他們說：今夜，你們為我的緣故都要跌倒。因

為經上記著說：『我要擊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但我復活以後，要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』。彼

得說：『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，我卻永不跌倒』。耶穌說：『我實在告訴你，今夜雞叫以

先，你要三次不認我』。彼得說：『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，也總不能不認你。眾門徒都是這樣

說。』」 

 

  當時彼得是真有這等決心和心願的，但考驗一臨到，周圍的氣份一改變，就害怕了，就軟弱

了，就否認耶穌了。第一次，他在大祭司院子的外院否認主（太二十六 69-70）；第二次，他在

門口否認主動（太二十六 71-72）；第三次，73-75 節說：「過了不多的時候，旁邊站著的人前

來，對彼得說：『你真是他們一黨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來了』。彼得就發咒起誓的說：『我不

認得那個人』。立時，雞就叫了。彼得想起耶穌所說的話：雞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認我。他就出

去痛哭。」 

 

  這事肯定也時時烙印在彼得的腦海中，因為那是他在屬靈生命中一段很特別，很切身的經

歷。後來，他在彼得前書五章 8 節提醒眾人要警醒禱告：「務要謹守，警醒。因為你們的仇敵魔

鬼，如同吼叫的獅子，遍地遊行，尋找可吞吃的人。」這段經文，有正反兩面，不僅提醒我們有

人會被吞吃（在靈性中打盹的人）；也有人不會被吞吃（靈性常警醒守望的人）。 

 

  許多人都聽過但以理的故事，巴比倫人養了一些獅子對付敵對的人，而但以理有神的同在和

保謢，因此他屬於不可吞吃的人。詩篇第一篇 1-3 所述：「不從惡人的計謀，不站罪人的道路，

不坐褻慢人的座位，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，這人便為有福！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

旁，按時候結果子，葉子也不枯乾。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」的，就是屬於靈性不枯乾，不可被吞

吃的一類。盼望弟兄姐妹在神面前都能成為這一類按時候結果子，葉子也不枯乾的人。 

    

 

二、彼得的振作 

   

 （一）生命改變 

 

  他以為憑血氣可站立得穩，卻失敗了，但主從來沒有放棄他。後來，他成了煥然一新的人。

使徒行傳第三章 1-12 節，我們見到一個不同的彼得，他主動上聖殿去禱告，見到一個生來瘸

腿，天天被人擡來要求賙濟的人。彼得對他說：「金銀我都沒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給你：我奉拿撒

勒人耶穌基督的名，叫你起來行走！」於是拉著他的右手，扶他起來；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

了，就跳起來，站著，又行走，同他們進了殿，走著，跳著，讚美神。百姓都看見他行走，讚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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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；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門口求賙濟的，就因他所遇著的事滿心希奇、驚訝。彼得看見，

就抓住機會向百姓傳講耶穌。後來，彼得也曾一時帶領五千人信主。 

 

 （二）心竅開了──接受外邦人進神的家 

 

  使徒行傳第十章，講到彼得在樓頂禱告，後來餓了（表示之前是禁食禱告），見到異象，

「看見天開了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塊大布，繫著四角，縋在地上，裡面有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

和昆蟲，並天上的飛鳥； 又有聲音向他說：彼得，起來，宰了吃！彼得卻說：主啊，這是不可

的！凡俗物和不潔淨的物，我從來沒有吃過。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：神所潔淨的，你不可當作俗

物。這樣一連三次，那物隨即收回天上去了。」（徒十 11-16） 

 

  這次的經歷對他來說，又是一個大突破，因為後來他順服了，立即有哥尼流派來的人來找

他。若他沒有禱告，此事便不會有下文，從此彼得不再躲避。 

 

  使徒行傳第六章，教會的人愈來愈多，他們決定選同工。1-4 節：「那時，門徒增多，有說

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，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。十二使徒叫眾門

徒來，對他們說：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們，當從你們中間選出

七個有好名聲、被聖靈充滿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。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、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、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、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、傳傳傳傳

道道道道為為為為事事事事。」此時的彼得，已經和以前完全不同了。過去，彼得在禱告中睡著；但如今，禱告成為

他在事工中的首要。 

 

  曾經，有一個醫生的宣教士，在阿富汗開了一家醫院，在那裡要用基督的愛來幫助當地人，

但是當地的人不了解他，謀殺了他的兒子，這個醫生的心碎了。他心裡想：「我來是要幫助你

們，以基督的愛來醫治你們的病，但是你們竟然殺死我的兒 子。」他絕望了，他灰心了，他決

定放棄回國。但是當他跪下做最後一次禱告的時候，主的愛再一次向他顯明，十字架的意義，再

向他顯明。他起來作了一個新的決定，不離開了，要作什麼呢？要醫院的病房裡面增加一個床

位，來紀念他被殺的兒子。要用更多的愛來紀念他被殺的兒子，回應那些殺他兒子的人。這件傳

開了，許多當地的人受感動，許多人開始信主了。他們開始瞭解了──這是得勝，這是十字架的

得勝，這是十字架的道路，這是十字架的原則。哪裡有這個原則，哪裡有神的榮耀。神的十字架

的意義，神的作為就顯明了。 

 

  求主幫助我們，雖然我們會軟弱，會跌倒，會失敗，但願主加添我們力量，能夠靠著祂警

醒，靠著祂重新站起，服事祂。 


